
商學與資訊學院課程委員會制定通過 

                                                                                       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一、 本實施要點依據「實踐大學學程實施辦法」訂定。 

二、 數位多媒體工作室微型創業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規劃之課程由資訊

科技與通訊學系、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資訊管理學系與博雅學部共同

開設。 

三、 本校二年級以上學生得申請修習本學程。 

四、 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應於規定選課期間向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資訊

模擬與設計學系、資訊管理學系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五、 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分專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專業必修課程應

修習 5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 16 學分。全部課程至少應修畢 21 學分，方

發給學程專長證明。 

六、 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科目，應至少 9 學分為非原系課程。學生修習本學

程，若他系有開設與學程必選修相同的科目且學分相同，可留在他系修

課。 

七、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八、 修習本學程的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九、 凡修畢原系及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本校發給學程專長證明。

如修完原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程學分，得予延長修業年限（延長修業

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或依規定申請畢業。 

十、 放棄學程修習資格並申請畢業者，應於每年一月底或八月底依規定程序

辦理，且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十一、 選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 

十二、 學程實施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 

討論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